
 子計畫六:經費規劃

步召一

 王如哲/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/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所教授

 我國自民國五-卜七年貿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，已歷經了三十幾個寒暑。由

 教育部(2003)的統計資料顯示:民國九十一學年度我國國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已

 達百分之九-扒^五。可見現今我國國中畢業生繼續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的情形已相

 當普遍。

 未來我國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，以實施^二年國民教育的條件與

 時機業□逐漸成熟，本研究「從經費觀點來看我國^二年國民教育之實施」，研究

 結論與建議如下:

士
口 高申職教育現況與經費總量方面

 一、91學年度國民中學升學機會率已達107%，但分布不均:

 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最高的是嘉義市179%，台北市147% ;就學機會

 率最低的是台北縣78%、其次，嘉義縣80%。但對於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的

 瞭解不能以從單一縣市來看，可能要考率行之多年的聯招區來看。

 二、少子化的衝擊，將在102學年度到達高中階段:

 97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及五專一年級學生數為31萬7，343人，^02學年度遽

 降為28萬4，301人。109學年度再降至19萬9，796人。少子化對教育的衝擊是

 全面性的。

 三、我國目前公私立高中職總教育經費為870億元，以此做為財務規劃的基

 我國92會計年度高中職教育經費合計約為870億元，假定不實施高申職生

 免費，每年也需投入這麼多金額。因此，實施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後，除增加

 新支出外，有些支出可由原有預算調整。

 四、在我國政府教育經費申，後期中等教育經費占13%，與先進國家比較，偏

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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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政府教育經費中，後期申等教育經費所占比率，法國為24.1%，紐西蘭

 為21.9%，日本為19.5%，最低的美國也有16.7%。因此，後期中等教育經費

 占政府教育經費的比率，我國仍有成長空間。

 五、我國高中職平均每生教育經費低於初中，其他國家無此種現象:

 90學年度時，高中平均每生教育經費為88,024元，高職為9^,233元，

 低於國中的1^3,307元，也低於國小的93,380元。在七個主要國家中，無此

 現象。

 六、我國國立高中職與縣市立高申職預算制度不同:

 我國國立高中職之預算係屬於教育部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。而台北市、高雄

 市及各縣市立之高申職，依據「教育經費編列管理法」之規定，採地方教育發

 展基金制度。因此，預算編列型式有所不同。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制度之編列

 型式，較能反應一所學校的收支情況。此外，台灣省立各高中職改隸教育部

 後，其經費大不如前。

 七、我國私立高中職教育經費用途別比率結構宜調整:

 ̂ECD國家中小學教育經費用途別比率結構，經常門約占92%，資本門

 約占8%。我國9^會計年度公立高申教育經費，經常門約占92%，資本門約占

 8%，私立高申教育經費，經常門約占74%，資本門約占26% 0

 公立高職教育經費，經常門約占95%，資本門約占5%，私立高中教育經

 費，經常門約占76%，資本門約占24%。由此可知，私立高中職資本門經費偏

 高，其原因，可能是私立高中職在經常門的投入偏低。

 八、我國私立高中職財源，對學雜費之依賴極高:

 我國公立高申職財源約90%來自政府，學雜費收入約占總支出的^0%。但

 私立高中職財源約96%來自學雜費。

 貳、補助學雜費的推估方面

 對於各類後期中等教育學校學雜費的補助，有四種模式，每一模式之每一年度

 經費需求不同。茲以97學年度為例，列出不同模式的經費需求如下:

 一、97學年度為例，如補助弘狡高一生「學費差額」，政府須出資29億

 6，224萬元。若全面補助高一至高三，政府須出資88億872萬元。

 二、以97學年度為例，如補助公巫狡高一生「學費」，政府須出資6^億

155



 5，644萬元。若全面補助高一至高三，政府須出資184億6，932萬元。

 三、以97學年度為例，如補助弘較高一生「學雜費差額」，政府須出資37億

 339萬元。若全面補助高一至高三，政府須出資^11億1，0^7萬元。

 四、以97學年度為例，如補助公私莖高一生「學雜費」，政府須出資84億

 2，270萬元。若全面補助高一至高三，政府須出資252億6，810萬元。

第二節建議

 壹、高中職教育現況與經費總量方面

 一、未來不宜增設新的高中職，可採「由國中轉型為完全中學」模式;

 二、增加高申職教育經費，矯正「平均每生教育經費低於初中」的現象;

 三、後期中等教育經費占政府教育經費的比率，提高至16%以上;

 貳、補助學雜費的財務規劃方面

 一、我國後期中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，亟待補充;

 二、補助學雜費初期，可以待別預算編列，以後列入各該級政府基本需求;

 四、在時程方面，自97學年度的高申職一年級學生起，逐年實施

 五、現有後期中等教育經費也可配合調整;

 六、金門縣、連江縣與澎湖縣，不適合作為試辦之地區;

 七、建議以現行本島之高職聯招區，選擇北中南三個聯招區試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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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公私立高中職學雜費差距」策 費補助模式的選擇，宜先採在學菜




